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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理由是

：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

１．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４

公司负责人杨树坪先生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东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谢海英女士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５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３７３

，

５０４

，

４５９．１７ ３

，

４０８

，

６２４

，

８０３．２５ －１．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

，

０００

，

４０３

，

６９９．８３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１０６．７６ １．０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５

，

７３１

，

７１７．８０ １７３

，

９０５

，

０８２．０９ －１５５．０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７３

，

６５８

，

５９０．６６ ８５

，

６２５

，

７６２．１６ １０２．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０

，

４０３

，

５９３．０７ ３

，

７８０

，

２５５．１２ １７５．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１

，

６１２

，

５７５．６１ ４

，

２７６

，

４６５．１７ －６２．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５ ０．３９

增加

０．６６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１６９．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１６９．２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３７８

，

２０６．６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经广州市政府同意，广州市国土局根

据广州市国土局、广州市发改委、广州市财政局

穗国房字［

２００７

］

５１４

号《关于《建设用地通知书》

阶段闲置土地现状公开出让处置和前期投入补

偿有关问题的意见》规定，经过财政评审后对公

开出让的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９９

号地块进行前期

投入补偿。该地块益丰花园项目达到收入确认条

件，本期按照已售面积占可售面积的比率结转相

应的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３

，

１５０．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５７

，

５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９８２

，

８３９．１５

合计

８

，

７９１

，

０１７．４６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１７６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４８．８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６

，

４１０

，

６５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７３９

，

５９４ ０．９１ ０

无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

四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２

，

０９２

，

９９１ ０．７０ ０

无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１

，

７６８

，

４４８ ０．５９ ０

无 未知

陈波

１

，

５３３

，

６００ ０．５１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曾平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梁秀娟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刘锦英

１

，

２９１

，

８４３ ０．４３ 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神龙

８５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２６２０３８ ０．４２ ０

无 未知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

信托

－

西南鸿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０４０

，

３００ ０．３５ ０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２

，

７３９

，

５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３９

，

５９４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四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９２

，

９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９２

，

９９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证券投资

１

，

７６８

，

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６８

，

４４８

陈波

１

，

５３３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３３

，

６００

曾平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梁秀娟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刘锦英

１

，

２９１

，

８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９１

，

８４３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神龙

８５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２６２

，

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６２

，

０３８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西南鸿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０４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０

，

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并无发行优先股的情况

。

三

、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１８

，

７６７

，

９１１．０７ ４１８

，

７６８

，

６４７．５９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７３６．５２ －２３．８８

销售房屋资金回笼减少

应收账款

１０２

，

８６５

，

４４５．９７ ６１

，

５６０

，

２８２．０２ ４１

，

３０５

，

１６３．９５ ６７．１０

应收房款增加

预付账款

１１９

，

３６７

，

９５８．０７ ７２

，

５５２

，

３６５．３６ ４６

，

８１５

，

５９２．７１ ６４．５３

预付项目款增加

应收利息

２

，

９９７

，

９１６．６６ １

，

６３９

，

５８３．３３ １

，

３５８

，

３３３．３３ ８２．８５

因银行借款而质押的保证金存款利息增加

短期借款

５６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

一年以内的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９４

，

９７３．４３ ３

，

６６３

，

２９７．４２ －２

，

９６８

，

３２３．９９ －８１．０３

支付应付职工工资

应付利息

１３

，

５３９

，

７２９．８０ ７

，

６５３

，

４７４．６２ ５

，

８８６

，

２５５．１８ ７６．９１

计提应付公司债利息未到期支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３３０

，

８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３８９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３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９９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４

，

３０９

，

２２４．２３ ３５

，

６８７

，

４３０．８４ －１１

，

３７８

，

２０６．６１ －３１．８８

分配益丰项目前期投入政府补偿收益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１７３

，

６５８

，

５９０．６６ ８５

，

６２５

，

７６２．１６ ８８

，

０３２

，

８２８．５０ １０２．８１

广州益丰项目上年末竣工，本期达到确认

条件的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１１４

，

０２４

，

６５５．０３ ３７

，

９３２

，

３１５．８４ ７６

，

０９２

，

３３９．１９ ２００．６０

因结转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同时上期

结转的成本主要来自江门地区，其土地早

期购入，成本较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３

，

５２０

，

０２８．２０ ９

，

９７６

，

８２５．４１ ３

，

５４３

，

２０２．７９ ３５．５１

因结转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增加

财务费用

３０

，

０４６

，

１７４．６９ １７

，

０９８

，

９８５．００ １２

，

９４７

，

１８９．６９ ７５．７２

银行借款金额增加及融资成本提高，同时

资本化利息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１１

，

９８１

，

３６６．６１ ５２

，

９７４．９０ １１

，

９２８

，

３９１．７１ ２２

，

５１７．０６

本期分配益丰项目前期投入政府补偿收益

所得税费用

４

，

０７２

，

７７６．９５ －１７

，

２９９．６７ ４

，

０９０

，

０７６．６２ ２３

，

６４２．５１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９５

，

７３１

，

７１７．８０ １７３

，

９０５

，

０８２．０９ －２６９

，

６３６

，

７９９．８９ －１５５．０５

销售房屋资金回笼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７０

，

２１７．５１ －１０

，

２９４

，

９１２．７１ ８

，

９２４

，

６９５．２０ －８６．６９

购买股权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８２

，

８６５

，

８７５．５４ －１３３

，

４４３

，

６９５．８０ ５０

，

５７７

，

８２０．２６ －３７．９０

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同时偿还银行借款支

付的现金减少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

项目名称 位置

类

别

项

目

权

益

（

％

）

项目占地面

积（平方米）

项目总建

筑面积

（平方米）

一级土

地整理

面积（平

方米）

计划

总投

资额

（亿

元）

目前进展情况

当期销售

面积（平

方米）

当期结算

面积（平

方米）

累计合同销

售面积（平

方米）

当期销售均

价（元）

当期新

开工面

积（平方

米）

备注

广州嘉盛项

目

广州

市越

秀区

商

住

１００ ５

，

４４６ ６２

，

８５１．６ ０ ５．５

现正在办理《施工

许可证》。

０ ０ ０ ０ ０

该项目开发

后以销售为

主。

广州旭城项

目

广州

市越

秀区

商

住

１００ ５

，

０５７．５５ ３７

，

４６１．８ ０ ５

正在施工中。

０ ０ ０ ０ ０

该项目开发

后以销售为

主。

广州益丰项

目

广州

市海

珠区

商

住

１００ ６

，

７４３ ４４

，

２５０ ０ ５．５

目前正在销售中

３６４．２３ ５

，

２８３．１２ ２３

，

４４５．４９０１ ２８

，

９１２ ０

该项目以销

售为主。

江门天鹅湾

项目

江门

市江

海区

商

住

１００ ２９６

，

５７３．９ ７８０

，

０００ ０ １６

其中

１１－１

座楼层

达到销售条件

７

，

５２９．９８ ２

，

５７９．５５ ３３３

，

８５５．８９ ５

，

５９４．８２ ０

该项目开发

后以销售为

主。

北京东华虹

湾项目

北京

市朝

阳区

商

业

７０ １９

，

６２２．９

１９

，

６２２．９

（占地面

积）

１８

目前该项目已取

得商业性质一级

土地使用权证，正

在进行一级开发

的前期拆迁工作，

尚需经过相关程

序取得二级开发

权及新的土地使

用权证。

０ ０ ０ ０ ０

目前公司没

有对该项目

未来的销售

或出租规划

进行详细划

分。

西安六村堡

泥河村及北

皂河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

西安

市西

咸新

区

综

合

８０ １

，

７８８．０９

亩

１

，

７８８．０９

亩

目前该项目无具

体进展，公司已取

回部分拆迁保证

金。

０ ０ ０ ０ ０

无

三门峡天鹅

湾项目

河南

陕县

综

合

１００ ２０１

，

２０５ ３８３

，

０８１ ２０

，

１２０５ ７．８

二标段

１６＃

、

１７＃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３＃

楼装饰工程施工，

Ｃ２

施工图设计跟

进

２

，

０２９．５６ ３５７．２３ ９６

，

３９１．７５ ３

，

１３７．３９ ０

该项目开发

后以销售为

主。

番禺南村镇

樟边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

广州

市番

禺区

目前已经签订《广

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樟边村城中村

改 造 合 作 意 向

书》。

番禺官堂村

“城中村 ”改

造项目

广州

市番

禺区

目前公司已完成

项目公司—广州

樟边房地产开发

公司的工商注册

成立手续，与中鼎

公司已完成项目

公司—广州市官

堂城房地产开发

公司相关证照、公

章及合同文件等

资料的移交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物业出租情况表

：

出租物业分类 当期出租面积（平方米） 当期出租率（

％

） 当期经营收入（万元） 当期每平方米经营收入（元）

商业

７

，

１８２．１８ ５６．８ ６１．７６ ２８．６６

办公

１７

，

２１８．５４ ８９ １３１．９６ ２５．５５

车位

９２９．４９ １００ １９．４６ ／

其他

６

，

１０１．４５ ９０．６ ３７．８３ ２０．６７

合计

３１

，

４３１．６６ ２５１．０１

２

、

报告期内

，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公司发行的

＂０９

东华债

＂

（

债

券交易代码

：

１２３００２

）

信用等级进行了跟踪评级

，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

，

评级

展望为

＂

稳定

＂

，

维持本公司

＂０９

东华债

＂

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３

、

报告期内

，

公司控股股东粤泰集团将原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为

７７００

万股及

２６６７

万股分别办理了解押手续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粤泰集团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

２

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交易协议书

。

粤泰

集团分别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８３６

万股及

８５３１

万股

，

合计

１０

，

３６７

万股

，

在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

山东二路营业部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上述

２

笔交易的初始交易日都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购回交易日都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７

日

。

截至报告期末

，

粤泰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１４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

，

粤泰集团质押给中信华南

（

集团

）

有限公司

的本公司股份

４０００

万股

，

质押给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６７

万股

。

４

、

报告期内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公司重大重组的有关资料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１４０８４９

号

）（

以下简

称

“

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要求本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

意见

。

由于标的资产关联方担保解除事项需要债权人沟通环节较多

，

沟通时间较长

，

本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

期提交反馈意见书面回复

。

待有关事项完成后

，

本公司将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书面回复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安东华

＂

）

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

北皂河村

、

泥河村签订城改四方协议

。

由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开发西安六村堡北皂河村

和泥河村两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

并为该项目支付了城改保证金

１．９

亿元

。

该项目目前处于旧城改造的拆迁阶段

，

项

目土地尚未进行招拍挂

。

该地块未来计划在拆迁改造完成后作为西安国际医药城项目和配套商品房项目用地

。

报告期内

，

鉴于北皂河村

、

泥河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牵涉面广

，

涉及各方的利益众多

，

以及尚需多项工作的配套到

位方可实施

，

因此项目并未正式启动

。

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公司向陕西省西咸新区沣

东新城土地储备中心申请退回此前缴纳的城改保证金

１．９

亿中的

１．８

亿

，

同时西安公司承诺作为北皂河村

、

泥河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投资主体

，

在条件成熟时将全力投入此项目

，

并在此期间在政府指导下继续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

项目的各项相关工作

，

直至城中村改造项目顺利实施

。

此后

，

公司收到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

关于皂河村

、

泥河村城改保证金退回的请示的复函

》。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同意先行退还西

安公司

１．５

亿元保证金

，

余下

４０００

万元保证金待项目后续遗留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的前提下于一年内完成支付

。

而原

包括西咸新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

六村堡街道办

、

村委会及西安东华关于皂河村

、

泥河村签订的原城改四方协议先

行予以解除

，

同时承诺待上述项目未来正式启动时

，

再与西安公司重新磋商相关事宜

，

并在同等条件下

，

优先考虑西

安公司的投资主体资格

。

就上述事项

，

目前本公司子公司西安公司已正式书面回复当地政府

，

同意其提出的

：

解除与公司签署的

《

陕西省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六村堡街办北皂河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协议

》、《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六村堡街办泥河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协议

》

的合同关系

。

并待上述两村改造工作正式启动前

，

当地政府将与西安公司重新磋商相关

事宜

，

在同等条件下

，

优先考虑保留西安公司的投资主体资格

。

退还本项目

１．９

亿保证金

，

政府同意先行退还

１．５

亿

元

；

剩余

０．４

亿元

，

待项目后续遗留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的前提下于一年内完成支付的决定

。

６

、

报告期内

，

鉴于钨锡精矿市场价格走低

，

公司下属子公司茶陵县明大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明大矿业

”）

预

计按照目前钨锡精矿市场价格进行生产经营

，

会出现亏损

。

综上考虑

，

明大矿业将暂时性停产

，

明大矿业属下的合江口铜矿

、

垄上钨锡铜矿将在

２０１５

年度停止井下掘进

、

采矿等生产活动

。

全年度进行矿山的排水

、

运输

、

提升

、

通风等系统升级改造

。

同时

，

明大矿业

１００

吨

／

天的选矿厂也

停止选矿生产

，

５００

吨

／

天的选矿厂停止建设

。

待钨锡精矿市场价格回暖后择机恢复生产

。

明大矿业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向关联方收购其

６５％

股权成为控股股东

。

在本公司收购明大矿业的同时

，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公司承诺

：

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至东华实业

“

０９

公司债

”

到期偿还之日前

，

原作为为东华实业

“

０９

公司债

”

抵押担保

的此次东华实业转让予本公司标的下的抵押资产

，

在东华实业更换抵押物前继续作为东华实业

“

０９

公司债

”

的抵押

担保物

。

２

、

此次交易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粤城泰矿业承诺

，

保证自

２０１４

年起的未来三年内

，

明大矿业每年的净

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

如当年低于

１５％

的

，

以公司所持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将由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

式予以补足

。

鉴于明大矿业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数

，

公司已经向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了业绩补

偿要求

，

并在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现金股利分红中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应得的分红款项中将上述补偿款项予以扣

除

。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本公司与河南昊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出售控股子公司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

，

约定价款

１．６

亿元

。

在上述协议签订后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河南昊通仅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定金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向河南昊通发出

《

关于尽快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资金的催告

函

》

后

，

对方仍未按协议支付相关款项

，

也未与本公司进行协商

，

河南昊通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

。

故本公司根据

协议的约定

，

向其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

，

旨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警示并催促其进一步履行合同

。

截至目前

，

河南昊通

尚未对解除合同提出任何异议

，

也未与本公司作任何的磋商

。

８

、

本公司以及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起诉陕西高鑫项目投资有限公司和冯军

，

要求被告将陕西高鑫公司

公章

、

财务印鉴

、

营业执照

、

组织机构代码证

、

会计账薄等全部资料移交给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

冯军承担连

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本公司与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

被告陕西高鑫公司及其股东签订了

《

陕西

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合作合同

》，

组建项目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

陕西中远公司以项目前期投入

１３００

万元及

９０４．１１４

平方米写字楼作价

９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

，

占项目公司

３０％

股权

；

本公司以现金

５１３３

万元出资

，

占项目公司

７０％

股权

。

为保证项目公司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证

，

四个自然人股东以持有陕西高鑫公司

１００％

股份

本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１８％

的股份进行互换

，

待项目公司成立后再换回

。

股权互换内容应在项目公司成立之日起

７

日内办妥工商变更手续

，

由项目公司负责管理陕西中远公司

、

陕西高鑫公司的印鉴

、

资料等

。

合同签订后

，

本公司

依约实缴了

５１３３

万元

，

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成立后

，

完成了股权交换

，

本公司增资

３６６７

万元

，

但被告一直未将

陕西高鑫公司印鉴

、

会计账薄等资料移交给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

因此本公司起诉要求被告将陕西高鑫公司公

章

、

财务印鉴

、

营业执照

、

组织机构代码证

、

会计账薄等全部资料移交给西安东华公司

，

冯军承担连带责任

。

截止本

报告期末

，

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目前本公司和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已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

，

进入二审阶段

。

９

、

２０１４

年

，

本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远医保物

流

”），

要求中远医保物流向第三人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华置业

”）

履行现金出

资

１３００

万元的义务

，

同时要求中远医保物流立即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南二环西段

２０２

号

９

座花园

２４１１－２４２０

房合

共

９０４．１１

平方米写字楼物业作价

９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过户至东华置业的名下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与中远医保物

流及其他相关的合同各方签订了

《

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合作合同

》，

按照上述合同约定

，

为合作开发

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

各方同意组建项目公司即东华置业公司

，

其中约定中远医保物流公司以前期

投入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的费用

１３００

万以及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南二环西段

２０２

号

９

座花园

２４１１－

２４２０

房合同

９０４．１１

平方米写字楼物业作价

９００

万元合计

２２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

，

占股权比例

３０％

。

本公司出资

５１３３

万

元

，

占股权比例

７０％

。

在合同签订后

，

本公司依约定实缴了

５１３３

万元人民币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成立的东华置业公

司

，

但中远医保物流却一直未履行出资义务

，

同时本公司认为中远医保物流公司所称的前期投入费用

１３００

万元也

存在不实情况

。

因此

，

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

１０

、

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因房屋拆迁纠纷起诉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

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要求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 其拆迁工程款 项

２４７４．９８

万元人民币

，

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

法院驳回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

广州市建筑

置业有限公司提出上诉

，

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

目前该案正在重审的一审阶段

，

尚

未作出判决

。

因该诉讼事件发生于本公司收购旭城公司股权之前

，

根据本公司与转让各关联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

，

收购价格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Ａ０２３５

号评估报告账面

值为准

，

如出现额外的债权债务及或有事项的由转让关联方负责承担

，

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

，

由转让关联方

负责赔偿

。

因此

，

该诉讼事项预计不会对本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本公司分别向关联自然人林穗生及关联自然人陈仕斌收购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

计

１００％

股权

，

林穗生

、

陈仕斌及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同意

，

如东华西项目最终取得的规划报建面积与

《

股

权转让协议

》

中约定的原穗国地出合

［

２００２

］

１８７

号

《

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规定的面积存在差异

，

将

以评估报告中的土地评估价值及可售面积

（

住宅及商业

）

作为计算依据

，

对可售面积差额部分对本公司作出相应的

补偿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广州市规划局重新颁发了公司旭城东华西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按照上述许可证明

确的建筑规模

，

旭城东华西项目的总建筑面积为

３７４６１．８

平方米

，

比原穗国地出合

［

２００２

］

１８７

号

《

广州市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

》

所约定的总建筑面积为

４８１８８．５

平方米少

，

公司已就可售面积差额与当时合同签订的各方进行商洽

，

并向合同相关义务方提出差额补偿的要求

，

目前具体的补偿方案仍未最后确定

。

１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地址变更为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

３３

号

１０

楼

Ｂ

座自编

Ｅ５３

房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下

一步计划

与股

改相

关的

承诺

其他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制定并实施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从持有

的原非流通股股票中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用于东华实

业管理层的长期激励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是 否

目前公司董

事会仍未制

定具体股权

激励的计划

实施方案。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就

此承诺事项明确期限并补

充承诺如下：广州粤泰集团

有限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制定并实施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从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票中

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用于东华实

业管理层的长期激励计划。

同时， 本公司也承诺如下：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制定并实施广州粤泰

集团有限公司从持有的原

非流通股股票中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

的长期激励计划。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之全资、控股

子公司（不包括东华实业）承诺在现有项目竣工

结算后，将不在东华实业经营区域从事与东华实

业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在东

华实业经营区域获得好的投资机会，东华实业享

有优先经营权。同时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将通过定向增发等方

式将本公司所持有的房地产相关优质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并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 如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广州粤

泰集团有限公司未能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实施完成此项承诺事项，则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

司将计划采取以下补救措施：

１

、广州粤泰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将其下属房地产资产全权委托广州

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并由东华

实业收取经营管理费用。

２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

司还将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置换、购

买等方式，分步骤分阶段的将下属房地产资产整

合进入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而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是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包括

东华实业）承诺在现有项目竣工结算后，将不在

东华实业经营区域从事与东华实业经营业务构

成直接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在东华实业经营区

域获得好的投资机会， 东华实业享有优先经营

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

是 是

其他

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在东华实业公司收购关

联方明大矿业时承诺：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至东华

实业“

０９

公司债”到期偿还之日前，原作为为东华

实业“

０９

公司债”抵押担保的此次东华实业转让

予本公司标的下的抵押资产，在东华实业更换抵

押物前继续作为东华实业“

０９

公司债”的抵押担

保物。

２

、此次交易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粤城

泰矿业承诺，保证自

２０１４

年起的未来三年内，明

大矿业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如当年

低于

１５％

的，以公司所持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将

由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３

、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除东华实

业外的其他控制企业今后不在与东华实业从事

矿业的同一区域内进行与东华实业相竞争的同

类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树坪

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股票代码:600393� � �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5-019号

债券代码:123002� � � �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电子方式

发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四十一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

亲自参加表决的

董事九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如下议

案

：

一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二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架构的议案

》；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经公司经营管理层提议

，

公司总部组织机构拟调整为如下十个部门

：

１

、

经营与管理中心

；

２

、

产品研发与成本控制中心

；

３

、

番禺项目部

；

４

、

招标与预算中心

；

５

、

行政与法务中心

；

６

、

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中心

；

７

、

融资与投资发展中心

；

８

、

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

９

、

财务管理中心

；

１０

、

审计中心

。

三

、《

关于提名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任期届满

，

经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的

提名

，

结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位董事的履职情况

，

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杨树坪先生

、

杨树葵先生

、

何德赞先生

、

李

宏坤先生

、

余静文女士

、

付恩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提名李新春先生

、

吴向能先生

、

王朋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第八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附后

），

任期三年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拟提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津贴为

：

独立

董事津贴为每年税后

９

万元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关于设立子公司广州市东御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

因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经营需要

，

公司拟设立广州市东御房地产有限公司

（

公司名称暂定

，

以最后工商部门核

准的为准

），

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全部为公司出资设立

。

主营项目类别为

：

房地产业

。

六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采用累计投票

的方式选举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以及审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津贴等议案

。

具体召开事宜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公告的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

姓名 简历情况

杨树坪

男，

５７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五、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历

任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现任广州粤泰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树葵 男，

５３

岁。最近

５

年一直担任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

何德赞

男，

４６

岁，学士学位。现任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沈阳东华弘玺公司董事长，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东华虹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法人。

李宏坤

男，

５２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余静文

女，

４５

岁，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在？广州恒瀚实业有限公司任职副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起至今在？广州粤泰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常务副总裁。

付恩平

男，

３４

岁，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在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广东家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任职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起至今在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候选

人

李新春

男，

５２

岁。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中山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吴向能

男，

４０

岁。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兼职副教授。现任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朋

男，

６０

岁。管理学教授。曾任原广州大学管理系系主任、副教授，广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现任广州大学财务处处长，工商

管理学院教授。擅长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新产品创新及扩散理论研究。累计发表论文

３０

余篇，主编营销教材一部，参编

房地产营销教材一部。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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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

：

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

４

楼本公司董事会议室

。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２．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

６

）人

２．０１

杨树坪

√

２．０２

杨树葵

√

２．０３

何德赞

√

２．０４

李宏坤

√

２．０５

余静文

√

２．０６

付恩平

√

３．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３

）人

３．０１

李新春

√

３．０２

吴向能

√

３．０３

王朋

√

４．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２

）人

４．０１

隆利

√

４．０２

范志强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均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

本次股东

大会的会议材料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

１

、

议案

２

、

议案

３

、

议案

４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

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

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

三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

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

四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

六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

，

详见附件

２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３９３

东华实业

２０１５／５／８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

１

、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

，

其代表人或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章

）、

股东账户卡

；

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合法的

、

加盖法人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的书面

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

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

，

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委

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原件

（

格式见附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 股凭

证

。

（

二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传真号码

：

０２０－８７３８６２９７

）。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

东账户

、

联系地址

、

邮编

、

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

信封上请注明

“

股东会议

”

字样

。

（

三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四楼

邮编

：

５１０６００

电话

：

０２０－８７３７９７０２

传真

：

０２０－８７３８６２９７

联系人

：

蔡锦鹭

、

徐广晋

（

四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六

、

其他事项

（

一

）

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１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

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３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

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

权计算

。

４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５

、

公司将结合会议现场的表决结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平台在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的网络

投票结果

，

公告最终的表决结果

。

（

二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２

、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

并届时参会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9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２．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

６

）人

２．０１

杨树坪

２．０２

杨树葵

２．０３

何德赞

２．０４

李宏坤

２．０５

余静文

２．０６

付恩平

３．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３

）人

３．０１

李新春

３．０２

吴向能

３．０３

王朋

４．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２

）人

４．０１

隆利

４．０２

范志强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附件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

、

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

、

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

、

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

投资者应针

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

二

、

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

对于每个议案组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

的投票总数

。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

，

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１０

名

，

董事候选人有

１２

名

，

则该股东对于

董事会选举议案组

，

拥有

１０００

股的选举票数

。

三

、

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

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

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

投票结束后

，

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

四

、

示例

：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

、

监事会改选

，

应选董事

５

名

，

董事候选人有

６

名

；

应选

独立董事

２

名

，

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３

名

；

应选监事

２

名

，

监事候选人有

３

名

。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

累积投票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４．０１

例：陈

××

４．０２

例：赵

××

４．０３

例：蒋

××

…… ……

４．０６

例：宋

××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５．０１

例：张

××

５．０２

例：王

××

５．０３

例：杨

××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６．０１

例：李

××

６．０２

例：陈

××

６．０３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他

（

她

）

在议案

４．００

“

关于选举董事的

议案

”

就有

５００

票的表决权

，

在议案

５．００

“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有

２００

票的表决权

，

在议案

６．００

“

关于选举董事

的议案

”

有

２００

票的表决权

。

该投资者可以以

５００

票为限

，

对议案

４．００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他

（

她

）

既可以把

５００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

如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４．０１

例：陈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２

例：赵

×× 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０３

例：蒋

×× 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 … … …

４．０６

例：宋

×× ０ １０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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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董事会议后以现场表决的方式

召开

，

应到监事三名

，

实到三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国贴

主持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司监事会根据

《

证券法

》、《

公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对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

，

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

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

一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

二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

三

）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

四

）

因此

，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名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任期届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经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的提名

，

结合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履职情况

，

公司监事会拟提名

范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公司监事会拟提名隆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

以上候选人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

：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

隆利

：

女

，

１９６１

年生

，

大学本科

，

高级会计师

，

党员

。

曾任广州铁路第五工程公司

、

广州铁路工程总公司助理会计

师

、

会计师

；

广州铁路第五工程公司

、

广铁工程实业公司

、

广州铁路工程总公司会计师

、

高级会计师

、

审计部副部长

、

总会计师

；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司工程实业公司总会计师

；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

中铁二十五局集

团公司监察审计部副部长

；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司审计处长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按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司规定退居二线

。

２０１２

年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

，

隆利女士为公司审计中心主任

。

范志强

：

男

，

１９６３．１１．９

出生

，

本科学历

，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职广州城启集团行政人事部副总经

理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职广州粤泰集团企业管理部人事经理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起至今任职广州粤泰集团企业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

。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79� � � �公司简称:航天电子

第一季度

报告

�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眉玄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盖洪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徐洪锁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０

，

２０２

，

５５５

，

５２１．４９ ９

，

８２０

，

６１０

，

４６２．３６ ３．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５

，

２５３

，

４７８

，

８４５．０２ ５

，

２１６

，

３７５

，

２３７．５１ ０．７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４３

，

３７６

，

５４６．６２ －２０２

，

９３４

，

７５３．２７ －６９．２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８０３

，

３４４

，

２６２．２２ ８１７

，

７９１

，

６１２．８４ －１．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１

，

５９４

，

１９２．６３ ３３

，

６７３

，

１９３．７３ －６．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８

，

３８２

，

１０３．７７ ３２

，

００２

，

１９９．４７ －１１．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６０４ ０．６７７ －０．０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６．２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６．２５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７８３

，

１１８．４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８９７

，

５１６．９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５０５．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２

，

６０９．３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８２

，

４４３．１０

合计

３

，

２１２

，

０８８．８６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０５

，

７０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２０．８７％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

，

７１３

，

６３６ ３．４４％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聚盈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３

，

６６９

，

３９３ ２．２８％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１４１

，

９７１ １．６５％ ０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７５

号

９

，

５１０

，

５５６ ０．９１％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７

，

８１８

，

６０８ ０．７５％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７９９

，

９１３ ０．７５ ０

未知 未知

兰海物业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０．５３％ ０

未知 未知

白红红

５

，

４８３

，

２４９ ０．５３％ ０

未知 未知

大连运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８２８

，

５３５ ０．３７％ ０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６

，

９６９

，

４７６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

，

７１３

，

６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

，

７１３

，

６３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聚盈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２３

，

６６９

，

３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６６９

，

３９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７

，

１４１

，

９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１４１

，

９７１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７５

号

９

，

５１０

，

５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１０

，

５５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８１８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８１８

，

６０８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７９９

，

９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９９

，

９１３

兰海物业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２２

，

３７２

白红红

５

，

４８３

，

２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４８３

，

２４９

大连运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８２８

，

５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２８

，

５３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

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数） 期初数（上期发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开发支出

６

，

１２１

，

７７５．３６ ６

，

１２１

，

７７５．３６

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支出增

加

短期借款

１

，

６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８２％

因短期融资券到期增加银行借款

应交税费

１７

，

８９９

，

３７７．４２ ２８

，

９９８

，

０２０．０４ －１１

，

０９８

，

６４２．６２ －３８．２７％

本期支付所得税

应付利息

１

，

１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５

，

０００．００

支付计提到期的短期融资券利息

其他流动负债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期偿还短期融资券

专项储备

２３

，

０９６

，

６８０．１３ １７

，

５８７

，

２６５．２５ ５

，

５０９

，

４１４．８８ ３１．３３％

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１８

，

４８７

，

６２３．３８ １２

，

４３４

，

１８５．７９ ６

，

０５３

，

４３７．５９ ４８．６８％

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１

，

６８４

，

３６５．８３ －４３５

，

５８９．３０ ２

，

１１９

，

９５５．１３ ４８６．６９％

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

股权转让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１

，

９４５

，

０２０．０９ ３

，

０３４

，

２９１．９８ －１

，

０８９

，

２７１．８９ －３５．９０％

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４３

，

３７６

，

５４６．６２ －２０２

，

９３４

，

７５３．２７ －１４０

，

４４１

，

７９３．３５ －６９．２１％

主要是购买商品、工资性支出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

，

４４６

，

６３２．１３ － ９

，

４４６

，

６３２．１３

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子公司

股权转让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５３８

，

７６２

，

８３３．３７ ３９７

，

２７３

，

３４８．００ １４１

，

４８９

，

４８５．３７ ３５．６２％

生产规模扩大银行借款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报告期内投入 累计投入

激光雷达与激光通信产业化建设项目

３６

，

４７２．００ ６６６１．３２ ２００１６．６３

高频微波机电产品产业化项目

８

，

２５４．００ ０ １３６７．９２

星间链路与天伺馈高技术产品产业化项目

１６

，

６７０．００ ３０５８．１２ ７９４０．９６

宇航高端集成电路产业化项目

１１

，

７０８．００ ５６．８ ８１３０．１２

惯性捷联石油定向钻井测量系统产业化项目

８

，

１１４．００ ９２０．４３ ８０４１．４７

水下声纳制导控制舱产业化项目

７

，

０３８．００ １８２．３２ ６７１９．４５

数据链传输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６

，

９３３．００ １６８．５３ ５８４５．０６

高端继电器生产线项目

６

，

２８３．００ １３７．４６ ４０４３．３４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３３

，

３７６．０３ ０ ３３

，

３７６．０３

合计

１３４

，

８４８．０３ １１１８４．９８ ９５４８０．９８

二

、

报告期内

，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３

月

５

日和

３

月

３１

日

，

使用自有资金提前归还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１．９

亿元

。

截止本报告

期末

，

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１

亿元

，

使用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三

、

根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

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单方增资

１

，

５２０．１０

万元

，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

，

此次增资工作仍在办理之中

。

四

、

根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航天火箭公司受让天合导航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长征宇通测控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３９％

的股权

，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

，

该股权受让工作及工商变更手续已全部完成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其他承

诺

其他

中国航

天时代

公司

（

１

）在与航天电子进行必要的关联交易时，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

付款，保证不通过延长付款期限等方式占用航天电子资金。（

２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保

证不通过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非经营性方式占用航天电子资金。

长期 否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航

天时代

电子公

司

（

１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航天电子

（包括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同）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接

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航天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

何与航天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

） 中国

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航天电子生产的

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航天电子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航天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３

）如航天电子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中国

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将不与航天电子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

４

）如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将向航天电子赔偿因

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长期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眉玄

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２７


